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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第 2季法務部矯正署南投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2年 7月 20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陳學堂 

委  員：謝輝龍(請假)、曾慶崇、馬冠中、朱群芳、丁映君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 

依 112年度視察計畫及目標，本季視察項目共計 3案，於後討論。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12年 7月 19日於南投看守所行政大樓 3樓簡報室召開本年度第 2季視察會議。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提案 1 

收容人三餐膳食之費用若干？

正副食如何採購及如何烹調供

餐？素食及特殊收容人如何備

餐？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1. 伙食費： 

(1) 成年收容人每月 2000 元，少年收容人每月 3900

元(伙食費)。 

(2) 三餐飲食費用比例為 20%:40%:40%。 

(3) 成年人每日早餐約 13.33 元、中餐約 26.66 元，

晚餐約 26.66元。 

(4) 少年收容人每日早餐約 26 元，中餐及晚餐各約

52元。 

2. 主食品「白米」部分，本所採對外公開招標，由得

標廠商運送至本所，每分次進貨時，於複驗站進行

建請矯正單位提高成年人之伙

食費用，鑑於近年物價上漲及

通貨膨脹，成年收容人之伙食

費相較少年收容人，略顯偏

低，故提此建議以維護其身心

健康，利於矯治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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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並隨車檢附—白米出貨檢驗規格表。 

副食品部分由中彰地區，本所、彰化看守所、勵志

中學、彰化監獄聯合招標採購。並依合約分次進貨

時，於複驗站由相關科室人員進行查驗作業，若發

現菜質量不符時，則拍照存證並通知廠商，並令其

盡速改善替換，以維護收容人飲食安全。 

3. 收容人三餐由給養承辦人設計菜單後，送諮詢營養

師檢視內容，並依菜單所提供意見，調整不適宜品

項，再交由炊場進行烹煮作業。 

4. 每月定期召開膳食會議，由秘書及相關科室主管參

與，聽取收容人飲食意見。並對收容人所提供意見

探討可行性，若可行則適度供給，若所提意見不可

行，則告知其不可行之理由。 

5. (1) 每半年對副食品進行抽驗一次，並委託財團法

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代為檢驗。 

(2) 112年上半年度檢驗全數合格，檢驗項目如下： 

a.本所：檢驗豬肉類-獅子頭。 

b.彰化監獄：檢驗豬肉類-肉角。 

c.勵志中學：檢驗雞肉類-雞丁。 

d.彰化看守所：檢驗豬肉類-去皮五花肉。 

6. 對於素食及特殊收容人說明如下： 

(1) 素食收容人 

a. 主食部分與一般收容人相同。 

b. 副食部分，單獨烹煮，如不使用蔥 、等辛香料，

並提供豆類製品為蛋白質提供來源，如素豬排、

素火腿、豆腐、豆包等。 

(2) 特殊收容人: 

a. 信仰因素：少部分收容因信奉回教不食用豬肉、

或家中耕田不吃牛肉等特殊需求，由收容人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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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反應後，炊場對於其不食用部分加以變更。 

b. 身體因素：部分收容人因消化及有吞嚥問題，炊

場為其準備流質食物。 

7. (1)飲食均衡: 

   合理分配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與脂肪比例比並注 

   意纖維、與維生素的攝取。 

(2)少油少鹽與減糖 

   a.每週以供應兩次炸物為限。 

   b.少鹽與減糖降低收容人飲食負擔。 

提案 2 

收容人依監獄看守所作業勞作

金給與辦法，收容人每人每月

勞作金收入之情形如何？與最

低薪資比較，其情形如何？如

何提升收容人作業勞作金？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1. 109年 1月 15日修正，同年 7月 15日實施之監獄行

刑法第 37條，作業收入扣除作業支出後作業賸餘，

分配如下： 

(1) 提百分之六十充勞作金。 

(2) 提百分之十充犯罪被害人補償費用。 

(3) 提百分之十充受刑人飲食補助費。 

(4) 其餘充受刑人職業訓練、改善生活設施及照顧受

刑人與其家屬之補助費用。 

(5) 如有賸餘，撥充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循環應

用。 

2. 勞作金計算依 109年 7月 15日修正實施「監獄及看

守所作業勞作金給與辦法」辦理。 

(1) 「作業時間勞作金」總額計算方式，按勞作金

總額提百分之三十計算之。 

(2) 「勞動能率勞作金」總額計算方式，按勞作金

總額提百分之七十計算之。 

(3) 作業者勞作金之計算按「作業時間勞作金」及

1.建請矯正單位檢視既有收容

人實際勞作金所得是否符合

在監(所)生活所需，如有不

足，如何提升勞作金所得，

改善收容人生活品質，並朝

一監所一特色之目標努力。 

2.建請矯正單位依據自主監外

作業之法規，提升自主監外

作業人數，以助其出獄前與

社會銜接，利於復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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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能率勞作金」步驟計算之。 

3. 本所近三個月全監(所)參與作業收容人平均所得之數

額： 

(1) 112年 3月份 1,131.98元。  

(2) 112年 4月份 1,099.33元。 

(3) 112年 5月份 1,014.59元。  

針對外役科「自主監外作業」，近三個月工作足月之

收容人每名所得金額： 

(4) 112年 3月份 15,352元。 

(5) 112年 4月份 16,898元 

(6) 112年 5月份 14,661元 

※勞動部公告 112 年每月基本工資新臺幣 26,400

元。 

4. 提升收容人作業勞作金 

(1) 增加勞務作業收入，提高委託加工作業產能。

惟仍應配合教化、技能訓練、輔導及衛生之課

程安排及各項活動之舉辦 

(2) 推廣自營產品增加銷售收入 

(3) 降低業務成本與費用 

提案 3 

目前貴所收容人用水水壓及用

水時間之情形 

一、前收容人高肇良著書稱: 

1. 貴所水壓低，水量不足。 

2. 舍房十餘人，晨間盥洗、

用餐洗碗時間不足。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1.本所前收容人高肇良，所著書有關用水內容，究竟是

機關用水管制，還是早期本所管線供水問題，書中陳

述內容已無法查證，經了解高肇良業於 93 年 01 月

03 日出所，距今已有 19 年之久；本所於 109 年 5 月

收容人用水，已經全面改為自來水，另，收容人用水

是時間管制，無限制收容人個人用水量，給水量讓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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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問其所述是否屬實?目

前情形如何?有無回應? 

容人充分使用，同時各場舍向收容人宣導，要節約用

水、用電，珍惜地球資源。 

2.本所作息表所制訂各項期程，均有考量收容人充裕因

應時間，若收容人存在各別因素，造成盥洗或用餐洗

碗時間不足時，如有收容人向值勤人員反應，本所秉

持「生活照顧從寬，管理從嚴」理念，執勤同仁會協

助收容人完成尚未做完事務。 

3.本所增設熱水管線設計，由總務及戒護科與廠商討論

規劃，針對供水問題給予改良，以管路分流管制方式

設計，舍房每 1 層樓均單獨管線，讓收容人時間內有

足够用水，不再需等待，克服收容人用水有缺水的感

受。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0 2 提案四： 

貴所僅工場及部分舍房提供專用

熱水管線，並於明年預算通過

後，辦理招標事宜。請貴所注意

追蹤作業進程及進度，並適時告

知本小組，以維收容人權益。 

1. 本所供應熱水時段分區分時段進行，避免水壓不

足，影響收容人使用。 

2. 本所收容人用水，已全部改為自來水供應，每時段

自動供給，若有不足時，則手動供水。 

3. 目前僅工場及部分舍房提供專用熱水管線，已向矯

正署爭取安裝全所熱水管線預算並同意，待明年預

算案通過後，即刻辦理相關招標作業。 

4. 111年度 3月熱水管線系統目前已委請專家學者進

行設計規劃階段，預計於 4月份辦理公開招標相關

事宜。 

■解除追蹤 

□持續追蹤 

□解除追蹤持續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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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1年度 5月：熱水管線工程計畫，5月 3日辦理

公開招標，無廠商投標，分析流標原因，為成本預

算不足、物料調漲與人力短缺，導致預算不足，業

已報署追加預算。 

6. 111年度 8月：熱水管線工程計畫標案，已於 7月

25日上網公告，並訂 8月 9日辦理開標作業，無

人投標，流標。另案辦理後續招標事宜。 

7. 111年 12月追蹤：熱水管線工程計畫標案已於 11

月 11日決標(決標金額 3,049,347元、規劃設計費

97,000元)，廠商 12月 19日進所施工，履約期限

至 112年 3月 31日止。 

8. 112年 2月查核進度:熱水管線工程計畫標案，目前

得標廠商已進所施工，熱水管線已配置完成，待 3

月初進行水壓測試無誤後，得進行管路包覆作業，

預計於 3月中旬完工，3月底前完成驗收交付作

業。 

9. 11205月追蹤：熱水管線於3/31竣工完成，本所於

4/27進行第一次驗收，驗收當日開列9點缺失，責

令廠商於10日內改善完畢，另於5/12重新辦理複

驗，廠商均完成缺失改善，正式交付啟用。 

 

檢附會議紀錄 1份。 


